YS/T41 —20××

Y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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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YS/T 334-2009《铍青铜圆形棒材》与YS/T 334-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本文件的适用范围更改为“适用于航空、航天、电子、石油、武器系统、雷达系统等领域使用的铍青铜圆形棒材”；

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YS/T347 铜及铜合金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删除表1的美国牌号（C17500、C17510），删除原因因为附录A已有本标准与美标对应的牌号；

更改表6的QBe2、QBe1.9、QBe1.9-0.1、QBe1.7、C17000、C17200、C17300，R态的断后伸长率；

更改表6的QBe2、QBe1.9、QBe1.9-0.1、QBe1.7、C17000、C17200、C17300，Y态的断后伸长率；

更改表6的QBe0.6-2.5、QBe0.4-1.8、QBe0.3-1.5，Y态的断后伸长率；

更改表7的QBe2、QBe1.9、QBe1.9-0.1、C17200、C17300，TF00态的洛氏硬度（HRC）；

更改表7的QBe2、QBe1.9、QBe1.9-0.1、C17200、C17300，TH04态的断后伸长率；

更改3.6 内部质量，由“经断口检验后的产品应无缩尾、分层、气孔和夹杂”更改为“经断口检验后的产品应致密、无缩尾，允许有轻微的、个别的气孔、夹杂及分层，大小应符合YS/T336相关规定”；
增加3.8平均晶粒尺寸；

增加4.7  平均晶粒尺寸检验方法； 
更改5.2 组批，由“1000Kg”更改为“2000Kg”；

对表11的内容布局进行调整，检验项目增加平均晶粒尺寸及相关内容；
增加5.5.4平均晶粒尺寸检验结果的判定；
（15）增加附录A 表A.2中本标准R态、说明。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4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中色新材料有限公司、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5年首次发布为YS/T 334-1995；

——2009年第一次修订为YS/T 334-2009；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铍青铜圆形棒材

警示——铍青铜棒材产品有全身性毒作用。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经验。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有关国家法规规定的条件。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铍青铜棒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订货单(或合同) 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航空、航天、电子、石油、武器系统、雷达系统等领域使用的铍青铜圆形棒材。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28.1  金属材料室温拉仲试验方法

GB/T 230.1  金属洛氏硬度试验第1部分:试验方法(A.B.C,D,E、F.G.H.K,N,T标尺)

GB/T 351  金属材料电阻系数测量方法

GB/T 3310  铜合金棒材超声波探伤方法
GB/T 5231  加工铜及铜合金化学成分和产品形状

GB/T 8888  重有色金属加工产品的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YS/T 336  铜、镍及其合金管材和棒材断口检验方法

YS/T 470.1  铜铍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请法测定铍、钴，镍、钛、铁，铝、 硅、铅、镁量

YS/T 347  铜及铜合金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要求

产品分类

3.1.1  产品的牌号.状态及规格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产品的牌号、状态及规格

	牌号
	状态
	规格

	
	
	直径/mm
	长度/mm

	QBe2

QBe1.9
QBe1.9-0.1
QBe1.7
QBe0.6-2.5
QBe0.4-1.8

QBe0.3-1.5

C17000

C17200

C17300
	半硬态（Y2）

硬态（Y）

硬时效态（TH04）
	5～10
	1000～5000

	
	
	＞10～20
	1000～4000

	
	
	＞20～40
	500～3000

	
	软态或固溶退火态（M）

软时效态（TF00）
	5～120
	500～5000

	
	热加工态（R）
	20～30
	500～5000

	
	
	＞30～50
	500～3000

	
	
	＞50～120
	500～2500

	注1：状态的表示方法与说明详见附录A。

注2：牌号QBe0.6-2.5、QBe0.4-1.8和QBe0.3-1.5没有半硬态（Y2）。

注3：定尺或倍尺长度应在订货合同中注明，否则按不定尺长度供货。

注4：其他规格的产品，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3.1.2  标记示例

产品标记按产品名称、牌号、状态、规格和标准编号的顺序表示。标记示例如下：

示例1：用QBe2制造的、硬态、外径15mm、长度4000mm的圆棒，标记为：

棒QBe2Y  Ф15×4000    YS/T 334-XXXX
示例2：用QBe2制造的、软时效态、外径20mm、长度3000mm的圆棒，标记为：

棒QBe2TF00  Ф20×3000    YS/T 334-XXXX
示例3：用QBe2制造的、热加工态、外径50mm、长度3000mm的圆棒，标记为：

棒QBe2R  Ф50×3000    YS/T 334-XXXX

3.2  化学成分

产品牌号为QBe2、QBe1.9、QBe1.9-0.1、QBe1.7、QBe0.6-2.5、QBe0.4-1.8和QBe0.3-1.5的化学成分应符合GB/T5231的规定，其余牌号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2 的规定。
表2 产品的化学成分

	牌号
	主要成分（质量分数）/%
	杂志（质量分数）/%，不大于

	
	Be
	Ni+Co
	Ni+Co+Fe
	Pb
	Cu
	Al
	Si

	C17000
	1.60～1.79
	≥0.2
	≤0.6
	-
	余量
	0.20
	0.20

	C17200
	1.80～2.00
	≥0.2
	≤0.6
	-
	余量
	0.20
	0.20

	C17300
	1.80～2.00
	≥0.2
	≤0.6
	0.2～0.6
	余量
	0.20
	0.20

	注1：Cu量可用100%与所有被分析元素含量总和我的差值求得。

注2;当表中所有元素都测定时，其总量应不小于99.5%。

注3：需方有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3.3  外形尺寸及允许偏差

3.3.1  产品直径允许偏差

3.3.1.1  冷拉棒材的直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规定。

                           表3 冷拉棒材的直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直径
	5～12
	＞12～25
	＞25～40

	直径允许偏差
	±0.05
	±0.08
	±0.10

	注：当规定偏差全部为正或全部为负时，应为表中所列的数值的两倍。对于要求其他尺寸偏差范围的棒材，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3.3.1.2  挤制及热锻棒材的直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4规定。

                       表4 挤制及热锻棒材的直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直径
	20～25
	＞25～50
	＞50～75
	＞75～90
	＞90～120

	直径允许偏差
	±0.50
	±0.75
	±1.3
	±1.8
	±3

	注：当规定偏差全部为正或全部为负时，应为表中所列的数值的两倍。对于要求其他尺寸偏差范围的棒材，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3.3.2  产品长度允许偏差

产品的定尺或倍尺长度的允许偏差为+10mm，倍尺长度应加入锯切分段时的锯切量，每一段切量为5mm。

3.3.3  产品的直度

产品的直度应符合表5的规定。产品的总直度应不超过每米允许直度（mm）与总长度（m）的乘积。

    表5 产品的直度                      

	状态
	直径/mm

	
	5～20
	＞20～40
	＞40～80
	＞80～120

	
	每米直径/mm，不大于

	Y2、Y、TH04和TF00
	2.5
	2
	－
	－

	R
	－
	3
	5
	6


3.3.4  产品的圆度
产品的圆度应不超过直径的允许那篇差之半。

3.3.5  其他要求
产品的缩尾部分应切除干净，端部应切平整，直径不大于20mm的产品，端部允许有冲剪痕迹。

3.4  力学性能

3.4.1  产品时效热处理前的室温力学性能应符合表6的规定。硬度试验在合同中注明时，方予进行。

表6  产品时效热处理前的室温力学性能
	牌号
	状态
	直径（mm）
	抗拉强度

Rm/（N/mm2）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0.2/（N/mm2）
	断后伸长率A/%，不小于
	硬度

HRB

	QBe2

QBe1.9
QBe1.9-0.1
QBe1.7

C17000

C17200

C17300

	R
	20～120
	450～700
	≥140
	14
	≥45

	
	M
	5～120
	400～600
	≥140
	30
	45～85

	
	Y2
	5～40
	550～700
	≥450
	10
	≥78

	
	Y
	5～10
	660～900
	≥520
	8
	≥88

	
	
	＞10～25
	620～860
	≥520
	8
	

	
	
	＞25
	590～830
	≥510
	8
	

	QBe0.6-2.5
QBe0.4-1.8

QBe0.3-1.5


	M
	5～120
	≥240
	－
	20
	20～50

	
	R
	20～120
	
	
	
	

	
	Y
	5～40
	≥440
	－
	8
	60～80


3.4.2  按表8提供的时效工艺处理后的软态或硬态产品，其力学性能应符合表7规定。经时效处理后的产品，仅提供硬度值；拉伸试验在用户特别要求是进行。
表7  产品时效热处理后的力学性能
	牌号
	状态
	直径（mm）
	抗拉强度

Rm/（N/mm2）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Rp0.2/（N/mm2）
	断后伸长率A/%，不小于
	洛氏硬度

	
	
	
	
	
	
	HRC
	HRB

	QBe1.7

C17000


	TF00
	5～120
	1000～1310
	≥860
	－
	32～39
	－

	
	TH04
	5～10
	1170～1450
	≥990
	－
	35～41
	－

	
	
	＞10～25
	1130～1410
	≥960
	－
	34～41
	－

	
	
	＞25
	1100～1380
	≥930
	－
	33～40
	－

	QBe2

QBe1.9
QBe1.9-0.1

C17200

C17300
	TF00
	5～120
	1100～1380
	≥890
	2
	35～45
	－

	
	TH04
	5～10
	1200～1550
	≥1100
	1.5
	37～45
	－

	
	
	＞10～25
	1150～1520
	≥1050
	1.5
	36～44
	－

	
	
	＞25
	1120～1480
	≥1000
	1.5
	35～44
	－

	QBe0.6-2.5
QBe0.4-1.8

QBe0.3-1.5
	TF00
	5～120
	690～895
	－
	6
	－
	92～100

	
	TH04
	5～40
	760～965
	－
	3
	－
	95～102

	注1：抗拉强度上限值仅作为参考，不作为材料最终检验结果判定依据。

注2：用于特殊用途的产品可采用其他热处理工艺，其性能要求应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表8  时效热处理工艺
	牌号
	状态
	直径/mm
	时效工艺

	
	时效前
	时效后
	
	

	QBe2、QBe1.9
QBe1.9-0.1
QBe1.7、C17000

C17200、C17300
	M
	TF00
	5～120
	（320℃±5℃）×3h，空冷

	
	Y
	TH04
	≤20
	（320℃±5℃）×2h，空冷

	
	
	
	＞20～40
	（320℃±5℃）×3h，空冷

	QBe0.6-2.5
QBe0.4-1.8

QBe0.3-1.5
	M
	TF00
	5～120
	（480℃±5℃）×3h，空冷

	
	Y
	TH04
	5～40
	（480℃±5℃）×3h，空冷


3.4.3  当对硬度测试结果有异议时，表6和表7中所示的抗拉强度要求为最终判定依据。
3.5  导电率

当用户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时，QBe0.6-2.5、QBe0.4-1.8、QBe0.3-1.5合金应进行导电率试验，并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产品导电率试验

	合金牌号
	状态
	直径/mm
	导电率IACS/%

	QBe0.6-2.5
QBe0.4-1.8

QBe0.3-1.5
	M
	5～120
	≥20

	
	R
	20～120
	≥20

	
	Y
	5～40
	≥20

	
	TF00
	5～120
	≥45

	
	TH04
	5～40
	≥48


3.6  内部质量

产品应进行断口检验或超声波检测。经断口检验后的产品应致密、无缩尾，允许有轻微的、个别的气孔、夹杂及分层，大小应符合YS/T336相关规定；经超声波检验后的产品（直径为15mm～120mm的圆棒）应无缩尾、残尾、裂纹、夹杂和气孔等。
3.7  表面质量

3.7.1  产品表面应光滑、清洁，不应有裂纹、针孔、起皮、夹杂物、环状痕迹、酸洗残痕等缺陷。

3.7.2  产品的表面允许有轻微的、局部的、不使直径超出其允许偏差的划痕、凹坑和压入物等缺陷，允许有修复痕迹（包括机械修复和人工修复），切口处允许有修理毛刺遗留痕迹，当修理痕迹不允许超出其允许偏差的要求。

3.7.3 轻微的矫直痕迹、细划纹、氧化色和轻微发暗的局部水迹不作为报废的依据。 

3.8  平均晶粒尺寸

产品固溶处理后的平均晶粒尺寸应符合表10的规定。平均晶粒尺寸试验在合同中注明时，方予进行。

表10  平均晶粒尺寸

	直径/mm
	平均晶粒尺寸/mm

	＜20
	0.015～0.055

	≥20
	0.015～0.075


4  试验方法

4.1  产品化学成分分析方法

产品化学成分分析按YS/T 470.1的规定进行。
4.2  产品尺寸测量方法

产品的外形尺寸应用相应精度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
4.3  产品的力学性能检验方法

4.3.1  产品的室温拉伸性能检验按GB/T 228.1的规定进行。试样编号为R05、R06、R07、R08。试样类型符合其附录B的规定。

4.3.2  产品的洛氏硬度试验按GB/T 230的规定进行。
4.4  产品的导电率试验按GB/T 351的规定进行。
4.5  产品的断口检验按YS/T 336的规定进行，超声波检验按GB/T 3310的规定进行。
4.6  产品的表面质量用目视检查。

4.7  平均晶粒尺寸检验按YS/T 347的规定进行。
5  检验规则

5.1  检查和验收
5.1.1  产品应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或订货合同的规定，并填写质量证明书。

5.1.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与本标准或订货合同的规定不符时，应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属于表面质量及尺寸偏差的异议，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一个月内提出，属于其他性能的异议，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如需仲裁，仲裁取样应由供需双方共同进行。
5.2  组批

产品应成批提交，每批应由同一牌号、炉号、状态、规格的产品组成。每批重量应不大于2000Kg。
5.3  检验项目

5.3.1 每批产品应进行化学成分、外形尺寸偏差、力学性能、内部质量（断口或超声波）和表面质量的检验。

5.3.2  当用户有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时，每批还应进行导电性能检验、时效处理前的硬度试验和时效处理后的拉伸试验。
5.4  取样

产品取样应符合表11的规定。

表11  产品的取样规定
	检验项目
	取样规定
	要求的章条号
	试验方法的章条号

	化学成分
	供方每炉（需方每批）取一个试样
	3.2
	4.1

	外形尺寸偏差
	逐根检查
	3.3
	4.2

	力学性能
	每批任取二根，每根取一个试样
	3.4
	4.3

	导电率
	
	3.5
	4.4

	内部质量
	断口;每批任取二根，每根取一个样

超声波：逐根检查
	3.6
	4.5

	表面质量
	逐根检查
	3.7
	4.6

	平均晶粒尺寸
	每批取一个试样
	3.8
	4.7


5.5 检验结果的判定

5.5.1 化学成分检验不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5.5.2 外形尺寸偏差、表面质量、超声波检验不合格时，判该根不合格。
5.5.3 当力学性能、导电率试验和断口检验结果中有试样不合格时，应从该批产品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则判整批产品合格。若重复试验结果仍有试样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或由供方重新处理。

5.5.4 当平均晶粒尺寸检验结果不合格时，应从该批产品中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结果全部合格，则判整批产品合格。若重复试验结果仍有试样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或由供方重新处理。
6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GB/T 8888 的规定。
7   订货单内容
需方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如下内容：

a）产品名称；

b）牌号；
c）外形、尺寸、外观质量、内部质量要求；
d）化学成分检测方法；
e）件数；
f）本文件编号；
g）其他。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美国ASTM标准对应的牌号及状态表示方法

A.1 本标准与美国ASTM B441-04标准对应的牌号见表A.1。

表A.1  本标准与美国ASTM B441-04标准对应的牌号

	本标准牌号
	ASTM牌号

	QBe0.6-2.5
	C17500

	QBe0.4-1.8
	C17510


A.2 本标准与美国ASTM B196M-03及ASTM B441-04标准对应的状态及表示方法见表A.2。

表A.1  本标准与美国ASTM B196M-03及ASTM B441-04标准对应的状态及表示方法

	本标准
	ASTM标准
	说明
	冷加工率/%

	
	以前前
	标准的
	
	

	M
	A
	TB00
	软（或固溶退火）
	0

	Y2
	1/2H
	TD02
	半硬
	21

	Y
	H
	TD04
	全硬
	37

	TF00
	AT
	TF00
	固溶热处理＋时效热处理（或沉淀强化热处理）
	－

	TH04
	HT
	TH04
	固溶热处理＋冷加工＋时效热处理（或沉淀强化热处理）
	－

	R
	－
	－
	包括挤压、锻造、热轧等热加工状态
	－


ICS 77.150.30


H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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